
 

  
 

郑州市人民政府文件
郑政文 〔2019〕32号

郑州市人民政府

关于公布需在郑州高新区落实的

权责事项清单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人民政府各部门,各有关单位:

根据 《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同

意 <郑州高新区管理体制与人事薪酬制度改革总体方案>的批

复》(郑办文 〔2018〕4号)的规定,为赋予郑州高新区经济社

会管理权限,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确定,现将 《需在郑州高新

区落实的权责事项清单》(以下简称 《清单》)予以公布,并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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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全面落实 《清单》中权责事项的下放工作

《清单》包括市政府、市级和县 (市、区)级三类权责事项,

以上权责事项采取 “以授权为主、以委托为辅”的赋权方式予以

落实,其中市政府和市级权责事项以授权和委托两种方式予以落

实。授权的权责事项,在 《清单》公布后由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及

所属职能机构按照公布的权责事项行使相关权力;法律明确规定

属于市政府的职权,应予以委托。委托的权责事项在 《清单》公

布后由市政府及相关部门与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及所属职能机构签

订 《行政执法委托书》并刻制二号公章交管委会使用。县 (市、

区)级权责事项采取整体授权的方式予以落实,郑州高新区管委

会及所属职能机构行使县 (市、区)级土地管理、住房和城乡建

设、城市管理、财政金融、发改统计、科技创新、环境保护、安

全生产、食品药品监管、人力资源、社会保障、文化教育、卫生

健康、农业农村以及民政、宗教、司法、审计等方面的行政权

力。行政强制权的行使,依照 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城

市执法体制改革改进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》 (中发 〔2015〕

37号)的要求和 《行政强制法》的规定执行。同时,根据郑州

高新区的需要可实行联合执法。

二、郑州高新区管委会要切实做好承接落实工作

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应根据 《清单》,结合承接能力、实施条

件等实际情况,制定管理权限培训方案,组织所属职能机构的执

法人员加强培训学习,掌握行政执法的工作流程、工作要点等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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确保权限承接到位和行政权力运行顺畅。

三、市政府有关部门要主动做好指导协调工作

市政府有关部门要对郑州高新区管委会及所属职能机构承接

的权责事项提出衔接意见和落实措施,积极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

的问题,指导郑州高新区管委会规范行使相关行政权力;对郑州

高新区管委会及所属职能机构未承接的权责事项,仍由市政府有

关部门行使,杜绝接放脱节、监管空白、推诿扯皮等现象发生。

四、加强清单动态管理

《清单》公布后,根据工作需要或遇法律、法规立改废以及

国务院、省政府政策调整等涉及权责事项变动的,由郑州高新区

管委会提请市政府研究确定并进行调整。

附件:1.需在郑州高新区落实的权责事项清单 (授权)

2.需在郑州高新区落实的权责事项清单 (委托)

2019年2月1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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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:市委各部门,郑州警备区。

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市政协办公厅,市法院,市检察院。

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2月12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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